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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地 估 价 报 告


第一部分  摘  要

一、估价项目名称

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宗地编号：072005031）一宗住宅、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评估
二、委托估价方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三、估价目的

为委托估价方了解估价对象在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提供参考依据。
四、估价期日

2019年7月31日（评估专业人员勘察现场之日）
五、估价日期

2019年7月31日至2019年8月8日
六、地价定义

（一）用途

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2101122019B00180]及附件，估价对象规划用地性质为城镇住宅用地及商服用地。根据受让人提供的《经济技术指标》，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商业。

（二）土地开发程度

根据受让人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现场勘查，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实际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七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本次评估设定土地开发程度即为实际开发程度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七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三）规划利用条件

根据受让人于2019年5月30日与沈阳市自然资源局浑南分局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2101122019B00180]及附件，本次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下简称‘土地面积’）为80176.43平方米。

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2101122019B00180]及附件，估价对象容积率为不大于1.6且不小于1.0；根据受让人提供的《经济技术指标》，估价对象设定容积率为1.6，拟建建筑面积为176482.42平方米，其中经营性用途用房174212.42平方米（其中住宅用途用房92362.62平方米、公寓用途用房22628.84平方米、商业用途用房13289.96平方米），非经营性用途用房48201.00平方米，其中公共配套及物业（住宅）用途用房2270.00平方米，设备及其他用途用房45931.00平方米。本次评估以受让人提供的《经济技术指标》为依据，设定容积率为1.6，拟建建筑面积为176482.42平方米。

（四）土地使用年限

估价对象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俊明企业管理（辽宁）有限公司于2019年5月30日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2101122019B00180]及附件。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2101122019B00180]及附件，住宅用途土地出让年限为70年，商业用途土地出让年限为40年，本次评估设定土地出让起始日期为估价期日2019年7月31日，设定土地终止日期为住宅2090年4月20日，商业2060年4月20日。因此，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70年、商业40年。

本次估价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是指估价对象土地所有权为国家所有，使用权性质为有偿出让，在公开市场条件下，于估价期日2019年7月31日,在规划利用条件下、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七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设定用途为住宅、商业，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70年、商业40年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七、估价结果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市场比较法、剩余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于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评估价格为（币种：人民币）：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75388万元

大写金额：人民币柒亿伍仟叁佰捌拾捌万元整

单位面积地价：9403元/平方米

楼面地价：4272元/平方米

备注：
受让人于2019年5月30日与沈阳市自然资源局浑南分局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2101122019B00180]及附件，但土地成交价款尚未完全支付，也未取得估价对象《不动产权利证书》。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宗地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估价结果为其完整权利下的土地价格。
八、评估专业人员签字
	土地估价师

	姓名
	资格证号
	签名

	王鹏
	2002110030
	　

	郑燚
	2014110011
	　

	其他评估专业人员 

	姓名
	相关资格或职称
	签名

	吴雪
	——
	　


九、土地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一九年八月八日


附                                           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估价报告编号：康正评字2019-1-0489-F01HDZC3号    估价期日：2019年7月31日   估价期日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性质：出让

	估价期日土地使用者
	宗地编号
	宗地名称
	土地使用证编号
	估价期日的用途
	容积率
	估价期日的实际土地开发程度
	估价设定的土地开发程度
	土地使用年限/年
	土地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单位面积地价/
元/㎡
	楼面地价/元/㎡
	总地价/万元

	
	
	
	
	证载

（或批准）
	实际
	设定
	规划
	实际
	设定
	
	
	
	
	
	
	
	

	俊明企业管理（辽宁）有限公司
	072005031
	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宗地编号：072005031）一宗住宅、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
	城镇住宅用地及商服用地
	——
	住宅、商业


	不大于1.6且不小于1.0
	——
	1.6
	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七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七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住宅70年、商业40年
	80176.43
	176482.42
	9403
	4272
	75388

	币种：人民币


（转下页）
一、上述估价结果的限定条件

（一）土地权利限制：受让人于2019年5月30日与沈阳市自然资源局浑南分局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2101122019B00180]及附件，但土地成交价款尚未完全支付，也未取得估价对象《不动产权利证书》。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宗地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估价结果为其完整权利下的土地价格；
（二）基础设施条件：估价对象实际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七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本次评估设定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七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三）规划限制条件：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2101122019B00180]及附件、《经济技术指标》； 
（四）影响土地价格的其他限定条件：无。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详见报告中的特殊事项说明及假设和限制条件。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9年8月8日
第二部分  估价对象界定

一、委托估价方
本次评估委托估价方为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非估价对象的权利人。土地使用权受让人俊明企业管理（辽宁）有限公司同意委托估价方对估价对象进行委托评估。

单位名称：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安外大街2号 
法定代表人：牛成立 
经营范围：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联 系 人：武杰溪

联系电话：15011320095
二、估价对象
估价对象为俊明企业管理（辽宁）有限公司受让的住宅、商业用地。估价对象土地面积为80176.43平方米，拟建建筑面积为176482.42平方米，其中经营性用途用房174212.42平方米（其中住宅用途用房92362.62平方米、公寓用途用房22628.84平方米、商业用途用房13289.96平方米），非经营性用途用房48201.00平方米，其中公共配套及物业（住宅）用途用房2270.00平方米，设备及其他用途用房45931.00平方米。
三、估价对象概况
（一）土地登记状况

土地来源：估价对象为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宗地编号：072005031）一宗住宅、商业用地，俊明企业管理（辽宁）有限公司通过挂牌出让方式竞得估价对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于2019年5月30日与沈阳市自然资源局浑南分局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2101122019B00180]及附件。截至报告出具之日，受让人尚未办理《不动产权证书》土地信息初始登记。估价对象简要情况如下：

土地使用权受让人：俊明企业管理（辽宁）有限公司
坐落：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
土地宗数：1宗
用地性质：城镇住宅用地及商服用地 
土地面积：80176.43平方米
估价对象四至：东至沈中大街，南至空地，西至现状建筑，北至莫子山路
土地级别：根据《沈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规划国土局关于沈阳市城区土地级别基准地价出让金标准的通知》（沈政办发【2016】130号）的规定，估价对象属于住宅类VI级地价区，商服类VI级地价区。

（二）土地权利状况
估价对象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俊明企业管理（辽宁）有限公司于2019年5月30日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2101122019B00180]及附件。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2101122019B00180]及附件，住宅用途土地出让年限为70年，商业用途土地出让年限为40年，本次评估设定土地出让起始日期为估价期日2019年7月31日，设定土地终止日期为住宅2090年4月20日，商业2060年4月20日。因此，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70年、商业40年。

根据竞得人提供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2101122019B00180]及附件，约定估价对象成交地价款共46951.31741万元，受让人该笔费用尚未全部付清。
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宗地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
（三）土地利用状况
1.土地规划设计条件

根据受让人于2019年5月30日与沈阳市自然资源局浑南分局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2101122019B00180]及附件，本次估价对象土地面积为80176.43平方米，容积率为不大于1.6且不小于1.0；根据受让人提供的《经济技术指标》，估价对象设定容积率为1.6，拟建建筑面积为176482.42平方米，其中经营性用途用房174212.42平方米（其中住宅用途用房92362.62平方米、公寓用途用房22628.84平方米、商业用途用房13289.96平方米），非经营性用途用房48201.00平方米，其中公共配套及物业（住宅）用途用房2270.00平方米，设备及其他用途用房45931.00平方米。本次评估以受让人提供的《经济技术指标》为依据，设定容积率为1.6，拟建建筑面积为176482.42平方米。

综合考虑估价对象所处地理位置、周边环境、市政配套设施以及区域房地产市场发展现状，我们分析认为上述规划条件能够保证该宗地在符合区域总体规划的前提下，达到最高最佳使用条件。

2.土地利用现状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现场勘查，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宗地红线外达“七通”，红线内场地平整，尚未开工建设。
四、影响地价的因素说明
（一）一般因素
1.城市资源状况
沈阳地处中国东北地区、辽宁中部，位于东北亚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是东北亚的地理中心，中国北部战区司令部驻地，沈阳联勤保障中心驻所，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地区通往关东地区的综合交通枢纽，“一带一路”向东北亚、东南亚延伸的重要节点。沈阳是辽宁省省会、副省级市、沈阳都市圈核心城市，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东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 。截至2018年，全市下辖10个区、2个县、代管1个县级市，总面积12948平方千米，市区面积3495平方千米，建成区面积588.26平方千米，常住人口831.6万人，城镇人口673.6万人，城镇化率81%，是东北唯一的特大城市。
沈阳位于辽河平原中部，东部为辽东丘陵山地，北部为辽北丘陵，地势向西、南逐渐开阔平展，由山前冲洪积过渡为大片冲积平原。地形由北东向南西，两侧向中部倾斜，属于温带半湿润大陆性气候。沈阳先后获得全国文明城市、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中国十佳冰雪旅游城市等称号，是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两化融合示范区，正在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生态宜居之都，全力推进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
2.不动产制度与不动产市场状况

（1）土地市场状况
2019年上半年，沈阳经营性土地共成交32宗，总用地面积168万平方米，环比下降34.5%，同比下降12%；成交总金额155.5亿元，环比上涨19.2%，同比下降16%。从数据上看，成交面积环同比均呈现下降态势， 2019年上半年，参拍企业数量相比2018年末明显上升，多宗地块溢价率超50%。在市场迅速升温后，“限地价、竞产权住房”等相关政策控制了地价快速上涨，从供应端促使市场回归理性稳定。
2019上半年，沈阳经营性土地溢价率最高为117.1%，出自于180中学南地块。首创以成交楼面价8900元/㎡竞得，该地块最终成为2019上半年溢价率最高的地块。2宗块被万科以总价27.3亿竞得，西窑钢材市场地块（一期）-1地块用地面积18.6万平方米，成为上半年成交面积最大的地块。龙湖以成交楼面价18300元/㎡竞得地块归属权，成为上半年单价最高地块。位于于洪区的丁香湖19号地块成功出让，保利发展以成交楼面价8600元/㎡、总计21.05亿元竞得，最终成为2019上半年成交总价最高的地块。上半年共有5宗地块通过“竞产权住房”方式被抢走，其中面积最多的则为GN-MZ-01-07地块，被中海以成交楼面价6150元竞得，同时无偿移交人才住房28500平方米。

（2）新建商品房市场

2019上半年沈阳房产市场稳中有升，累计销售商品住宅面积685万平方米；累计销售额707亿元，同比增加14％。万科、中海、融创摘得销量前三甲，其中万科以46.94万平方米的销售面积位居销量榜冠军，中海和融创分别以44.38万平方米、34.76万平方米的销售面积位居二、三位。从区域销量来看，上半年沈阳区域三甲销售面积皆超百万平方米。浑南区以177万平方米销售面积的绝对优势领先，沈北新区以133.76万平方米的销售面积位居第二，于洪区以102.97万平方米的销售面积位居第三。从板块来看，道义板块表现抢眼，以单板块超百万平方米的销量遥遥领先，全运板块以90.13万平方米的销售面积位居亚军；铁西经开区以51.51万平方米的销售面积位居第三。全国50强房企销售面积占比达到沈阳全市销售面积的80％，销售额占到全市销售额的81％，市场集中度进一步增强。

（3）估价对象所在区域相应用途房地产市场状况

估价对象位于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周边在售项目有沈阳恒大·四季上东、积水住宅·裕沁听月轩、中海·半山华府、绿城·桃花源、金辉江山云著等多档次居住项目，小高层精装修价格水平约14000~17000元/平方米，洋房精装修价格水平约17500~20000元/平方米，联排别墅精装修价格水平约37000~42000元/平方米。
3.产业政策

（1）限购区域：

全市行政区域(不含辽中区、新民市、法库县、康平县)，包括浑南区。

（2）限购政策：

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含购房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下同)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拥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暂停向其销售限购区域的商品住房；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拥有1套及以上住房的，暂停向其销售限购区域的商品住房。在沈阳无房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可在限购区域购买1套商品住房，但购房时需提供购房申请之日起前2年内沈阳连续缴纳6个月及以上个人所得税或社会保险证明，而通过补缴的个人所得税或社会保险证明不予认定。因回迁安置、司法判决等方式取得的商品住房不在限购范围。在认定时间上，商品住房限购认定时间以购房合同网签备案时间为准。

（3）房地产开发限制：

1）根据《沈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沈政办发〔2018〕62号)，在增加商品住房市场供应量方面，对已通过预售价格指导且具备预售条件的商品住房项目，开发企业须在10日内一次性申报预售许可，不得以分批、拆零等方式拖延入市时间；取得预售许可后，须在10日内将所有房源一次性对外公开销售，并在楼盘销售现场显著位置公示房屋销控表，严禁捂盘惜售、囤积房源等违规行为。

2）沈阳市将集中清查土地供后开工情况。属于开发企业原因造成开工延迟的，对未动工开发满1年的开发企业，按照土地出让或者划拨价款20%征缴土地闲置费；对未动工开发满2年的开发企业，无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另外，严格落实项目开竣工申报制度，加强施工进度管理，监督开发企业按照合同约定按时开工、施工和竣工。因企业自身原因造成土地闲置1年以上的开发企业，不得在沈阳市竞买新的土地。

3）限价政策：对在售商品住房项目，严格执行沈阳市现行相关政策。分期销售的商品住房项目，本期销售均价不得高于前一期指导价格；首次入市的商品住房项目，销售均价不得高于周边同质可比项目销售均价，周边无同质可比项目的，按成本法核定。沈阳将建立房价、地价联动机制。采取限房价、竞地价或限地价、竞配建、竞租赁住房、竞自持等方式供地。在核算商品住房销售价格时，配建设施、租赁住房、自持房屋等开发建设费用不得计入销售部分的商品房开发建设成本。

4.城市规划与发展目标
根据《沈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

沈阳市规划以四环为基础，将城市未来集中建设区作为中心城区控制范围，面积约1353平方公里，其中，规划城市建设用地规模720平方公里，主要承担沈阳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核心职能，形成服务和带动区域发展的中心与枢纽。

结合主体功能区划定及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发挥沈阳市国土、规划是一局的优势，按照多规合一的发展思路，统一城市建设用地底图。中心城区三环内相对集中发展，三环外通过绿楔隔离，采取分散组团发展，避免城市无序蔓延，形成“一主、四副、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

主城以南北“金廊”和东西浑河“银带”为骨架，形成“大十字”空间结构。金廊重点发展金融、商贸、公司总部、科技会展等功能，服务于沈阳经济区、乃至东北亚区域经济发展。银带成为城市重要的绿化生态带、滨水景观带、宜居生活带、文化旅游带和经济活力带。副城以产业为支撑、以主城为依托，强化交通、市政、环境等配套建设和公共服务功能的完善。

加快推进东北区域金融中心、浑南科技信息研发中心、铁西产业创新中心、太原街、中街等区域商贸商业中心建设，同时加快东塔机场搬迁，结合周边发展形成东部区域中心，大力发展现代服务经济，形成“多中心”服务网络。 

5.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2019年1-4月份）

2019年1-4月份，沈阳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4%，增速比一季度回落3.9个百分点。一是主要行业增速回落。沈阳市工业37个大类行业中有25个大类行业正增长，比一季度减少1个行业。其中，占沈阳市总量前三位的行业为：汽车制造业（占比49.2%），增长2.3%，增幅比一季度回落4.0个百分点；医药制造业（占比7.3%），增长12.1%，比一季度回落12.2个百分点；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占比6.3%），增长7.0%，比一季度回落1.0个百分点。二是装备制造业增速低于沈阳市平均水平。沈阳市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低于沈阳市1.3个百分点。8个大类行业中有4个行业正增长，其中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20.6%，金属制品业增长5.8%，汽车制造业增长2.3%，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增长1.4%。三是高技术制造业占比提高。沈阳市高技术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增长2.5%，增幅高于沈阳市0.1个百分点，占沈阳市比重为10.8%，比一季度提高0.4个百分点。新兴产品增长较快，新能源汽车增长65.8%，工业机器人增长17.6%。

2019年1-4月份，沈阳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3%，比一季度回落3.4个百分点。一是制造业投资加快增长。沈阳市工业投资增长2.1%，占沈阳市投资的18.5%，占比同比下降0.2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10.6%，比一季度提高4.1个百分点。宝马3个技改项目及大东工厂升级项目相继开工，成为沈阳市制造业投资快速增长的重要支撑。二是民间投资相对活跃。沈阳市民间投资增长21.8%，增幅高出沈阳市18.5个百分点，占沈阳市投资比重的69.4%，同比提高10.5个百分点。三是第二、三产业投资增速回落。沈阳市第二产业投资增长1.0%，比一季度回落5.5个百分点，占沈阳市投资的18.5%；第三产业投资增长4.1%，比一季度回落3.1个百分点，占沈阳市投资的80.9%。

2019年1-4月份，沈阳市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554.1亿元，同比增长0.9%，增幅比一季度回落2.1个百分点。一是新业态继续快速增长。沈阳市限上单位网上零售额120.5亿元，增长57.1%，高于沈阳市限上零售额增速56.2个百分点，网上消费热度不减，年初以来累计增速均保持在50%以上。二是消费升级类商品销售形势较好。限上体育、娱乐用品类零售额增长20.3%，同比提高28.7个百分点；化妆品类增长20.2%，同比提高21.9个百分点；文化办公用品类增长32.3%，同比提高10.1个百分点

2019年1-4月份，沈阳市实现进出口总额331.3亿元，同比增长18.2%，增幅比上年同期提高8.7个百分点。其中，出口总额105亿元，增长3.2%；进口总额226.3亿元，增长26.7%。沈阳市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5.9亿美元，同比增长83.1%，高出上年同期53.7个百分点，高出今年一季度32.7个百分点；新签合同项目数78项，比上年同期增加50项，增长1.8倍。

2019年1-4月份，沈阳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265.7亿元，同比增长6.9%。税收收入完成214.7亿元，增长4.2%。主体税种实现稳定增长，沈阳市增值税完成90.6亿元，增长6.3%；企业所得税完成39.2亿元，增长12.4%；土地增值税完成14.4亿元，增长53.7%。沈阳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304.4亿元，同比增长5.2%。重点支出总体稳定，教育支出33.7亿元，增长18.4%；城乡社区事务支出37.5亿元，增长17.0%；住房保障支出6.6亿元，增长14.0%。

（二）区域因素

1.区域概况

浑南区位于中国东北地区中心城市沈阳市的东南部，地跨浑河、太子河两个流域，东部和抚顺市山水相连；南与苏家屯接壤；北与沈北新区毗邻，位于铁岭、抚顺、鞍山、本溪、辽阳等辽宁中部城市的中心。截至2015年，总面积800平方公里，辖15个街道，人口超过50万。浑南区是联接沈阳与辽宁中部城市群的重要交通枢纽，沈阳桃仙国际机场位于境内，沈大高速公路、沈抚高速公路、沈丹高速公路、沈铁高速公路、沈阳绕城高速公路、102国道、大二环路以及长大铁路、沈抚铁路、沈丹铁路贯穿境内。浑南区是沈阳市改革开放特别试验区，也是沈阳市改革开放的窗口，2016年5月，被国务院确立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2016年，浑南区实现GDP330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748元，位列沈阳市区县第三名。

估价对象位于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宗地编号：072005031），所在区域配套设施分布较分散，有银行（中国建设银行、阜新银行）、学校（沈阳市浑南区白塔小学、浑南区第二中学等）、医院（中国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浑南国际医院）、超市、餐饮等，综合评价公共配套设施齐备情况一般。

2.交通条件

估价对象临近城市次干道沈中大街，距离沈阳市政府1公里，周边道路密集度一般，有v109路、v112路、198路北环、130路、有轨电车3号线、4号线等公交线路，公共交通通达情况一般，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一般。

3.环境条件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有浑河、中央公园、莫子山体育公园等水系与公园，自然环境较好；有辽宁省科学技术馆、辽宁省博物馆、鲁迅美术学校等人文场馆与高等学府，人文环境较好；综合评价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4.基础设施设施条件
浑南区目前已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配套保障，区内大部分区域基础设施配套目前可达到“七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条件。

5.居住社区成熟度、商服繁华程度 
居住社区成熟度：估价对象周边有裕沁听月轩、绿城·全运村锦兰苑、金辉江山云著、恒大四季上东等在建居住项目，居住小区建设规模一般，社区规划程度一般，综合评价居住社区成熟度一般。

商业繁华程度：估价对象周边多为临街商铺、大型商场有沈阳全运万达广场，商业氛围成熟度与繁华度较差，人流量较小，综合评价商业繁华度的较差。

6.规划限制

根据沈阳市“十三五”规划的要求，估价对象所处区域位于浑南区，无特别规划限制，对估价对象土地发展利用无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估价对象所处区域地理位置条件较好、交通便捷度一般，公共配套设施齐备情况一般、基础设施水平较好、自然及人文环境环境较好、居住社区成熟度一般、商业繁华程度较差。综合来看该区域有一定发展空间，总体评价影响估价对象的区域因素一般。

（三）个别因素

1.估价对象位置：估价对象位于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宗地编号：072005031），为俊明企业管理（辽宁）有限公司开发建设。根据《沈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规划国土局关于沈阳市城区土地级别基准地价出让金标准的通知》（沈政办发【2016】130号）的规定，估价对象属于住宅类VI级地价区，商服类VI级地价区。
2.宗地规划用途、面积

估价对象设定用途为住宅、商业，为最佳最有效用途。 

根据受让人提供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2101122019B00180]及附件，估价对象设定土地面积为80176.43平方米。

3.宗地容积率及可利用情况

估价对象设定拟建建筑面积为176482.42平方米，容积率为1.6。估价对象属于住宅类VI级地价区，商服类VI级地价区。估价对象宗地形状较规则、地形平坦、地质良好。综合评价估价对象土地利用程度较好。
4.宗地基础设施 
根据受让人提供的资料，估价对象开发完成后拟达到的市政基础设施条件为“七通”，现状市政基础设施条件为红线外“七通”。
第三部分  土地估价结果及其使用
一、估价依据
（一）有关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及估价对象所在省市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2007年3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2号公布　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6年6月25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根据1988年12月2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决定》修正 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修订通过 1998年8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8号公布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2004年8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8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决定》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修正本）》）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994年7月5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1994年7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9号公布 2007年8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2007年8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2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07年修正本）》）

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四号，2007 年 10 月 28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根据 2015 年 4 月 2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等七部法律的决定》修正）

5.《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年7月2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2016年3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6号公布 自2016年12月1日起施行）

6.《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一九九０年五月十九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五十五号发布　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7.《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1998年12月24日国务院第12次常务会议通过 1998年12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6号发布 2011年1月8日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11年修正本）》）

8.《沈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规划国土局关于沈阳市城区土地级别基准地价出让金标准的通知》[沈政办发【2016】130号] 
（二）采用的技术标准

1.《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 18508-2014]

2.《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GB/T 18507-2014]
3.《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GB/T 21010-2017]
4.《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三） 委托估价方提供的资料
1.《委托估价函》

2.委托估价方《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四）受让人提供的资料

1.《同意评估函》

2.《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2101122019B00180]及附件复印件
3.《经济技术指标》复印件
4.受让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五）受托估价方掌握的有关资料和评估专业人员实地勘察、调查所获取的资料实地勘查的有关资料
二、土地估价
（一）估价原则
地价是由其效用、相对稀缺性及有效需求三者相互作用影响所形成，由于这些因素又经常处于变动之中，我们在估价时遵循以下原则：
1.替代原则
地价遵循替代规律，有相同使用价值、有替代可能的宗地之间会相互影响和竞争，使其价值相互牵制而趋于一致。因此宗地的土地价格，应以相邻地区或类似地区功能相同或相近、条件相似的土地市场交易价格为依据。估价对象位于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宗地编号：072005031），近几年周边有同类或类似土地交易案例，如GN-ZN-04-11-2地块、创新路北-1(原GN-ZD-04-17)地块、百荷湾东(原GN-BT-02-04)
地块，且周边有一定数量项目，如沈阳恒大四季上东、积水住宅·裕沁听月轩、中海·半山华府等。上述项目与估价对象宗地位置接近，区域环境类似，用途相同。其未来开发完成后价格也会受这些类似项目的影响。基于这一原则，估价对象土地价格可参考周边同类或类似土地交易案例确定，且估价对象未来开发完成后的价格水平可参考周边项目的租金水平确定。

2.最有效利用原则

由于土地具有用途的多样性，不同的利用方式能为权利人带来不同的收益量，且土地权利人都期望从其所占有的土地上获取更多的收益，并以能满足这一目的为确定土地利用方式的依据。所以，土地估价应以宗地的最有效利用为前提的。本次评估以设定规划条件符合最有效使用原则为前提。
3.预期收益原则

对于价格的评估，重要的并非是过去，而是未来。过去收益的重要意义，在于为推测未来的收益变化动向提供依据。因此，商品的价格是由反映该商品将来的总收益所决定的。土地也是如此，它的价格也是受预期收益形成因素的变动所左右。所以，土地投资者是在预测该土地将来所能带来的收益或效用后进行投资的。这就要求估价者必须了解过去的收益状况，并对土地市场现状、发展趋势、政治经济形势及政策规定对土地市场的影响进行细致分析，预测以待估宗地在正常利用条件下的未来客观有效的预期收益。本次评估在运用剩余法计算估价对象土地价格时，就是以该原则为原理。
4.供需原则
在完全的市场竞争中，一般商品的价格取决于供求的均衡点，需求大于供给，价格就会提高，否则价格就会降低。由于土地与一般商品相比，具有独特的人文和自然条件，因此土地市场形成了自己的供求规律，主要表现在土地的价格容易形成垄断，所以地价形成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在评估中我们以市场供需决定土地价格为依据，并充分的考虑了土地供需的特殊性和土地市场的地域性。估价对象位于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宗地编号：072005031），属城区范围内，土地用途为住宅、商业，土地性质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浑南区是沈阳市改革开放特别试验区，也是沈阳市改革开放的窗口，2016年5月，被国务院确立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浑南区也是联接沈阳与辽宁中部城市群的重要交通枢纽，沈阳桃仙国际机场位于境内，区域内土地资产存在较大增值潜力。评估中剩余法的运用主要考虑此项原则。

5.贡献原则

不动产的总收益是由土地及建筑物等其他生产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土地部分的贡献而言，由于地价是在生产经营活动之前优先支付的，故土地的贡献具有优先性和特殊性，评估时应特别考虑。同时，土地的价格可根据土地对不动产收益的贡献大小确定。

（二）估价方法
1.方法选择

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估价方法通常有市场比较法、收益还原法、成本逼近法、剩余法及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共五种估价方法。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实际情况以及估价目的，对上述估价方法分析如下： 
（1）市场比较法：市场比较法主要用于土地市场发达，有充足的具有替代性的土地交易实例的地区。估价对象位于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宗地编号：072005031），土地用途为住宅、商业，近几年周边有同类或类似土地交易案例，故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比较法作为方法之一。
（2）收益还原法：收益还原法适用于有现实收益或潜在收益的土地或不动产估价。估价对象现状尚未开发建设，没有现实收益；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商业，具备潜在收益，但考虑到收益还原法中建筑物还原率等参数的确定依据性不足，因此本次评估未采用收益还原法评估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3）成本逼近法：成本逼近法一般是用于新开发土地，或土地市场欠发育、交易实例少的地区的土地价格评估。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为受让人于2019年取得，且尚未开发建设，但周边同类或类似土地交易实例较多，因此本次评估不采用成本逼近法进行测算。
（4）剩余法：剩余法适用于具有开发投资价值或再开发潜力的房地产。估价对象为拟开发建设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具备开发投资价值。且估价对象为住宅、商业用地，周边同类已建成项目较多，可通过获取其租赁信息确定估价对象开发完成后价格，故可采用此方法。

（5）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拥有基准地价体系的地区均可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进行评估。但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主要用于政府确定土地出让底价使用，与市场价格有一定差距，本次评估具备使用市场比较法条件，其较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更能体现估价对象市场价格，因此本次评估未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评估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和实际状况，采用市场比较法和剩余法两种方法进行测算，其中剩余法中不动产开发完成后总价采用市场比较法、收益还原法求取，力求合理科学地评估出估价对象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然后再用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减去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确定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
2.本次评估所采用的估价方法简述如下：

（1）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理，将待估宗地与具有替代性的，且在估价期日近期市场上交易的类似宗地进行比较，并对类似宗地的成交价格进行差异修正，以此估算待估宗地价格的方法。
其计算公式为：
P=PB×A×B×C×D×E
式中：

P——待估宗地价格；

PB——比较实例价格；
A——待估宗地交易情况指数/比较实例宗地交易情况指数

B——待估宗地估价期日地价指数/比较实例宗地交易日期地价指数

C——待估宗地区域因素条件指数/比较实例宗地区域因素条件指数

D——待估宗地个别因素条件指数/比较实例宗地个别因素条件指数

E——待估宗地使用年期修正指数/比较实例宗地使用年期修正指数

（2）剩余法

剩余法是在测算完成开发后的不动产正常交易价格的基础上，扣除预计的正常建造成本以及有关专业费用、利息、利润和税费等，以价格余额来估算待估宗地价格的方法。

其计算公式为：
P=A－B－C
式中：

P——待估宗地价格
A——不动产总价
B——开发项目整体的开发成本
C——投资利润

其中：开发项目整体的开发成本包括购地税费、房屋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投资利息和销售税费。

（3）剩余法套用——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理，将待估不动产与具有替代性的，且在估价期日近期市场上交易的类似不动产进行比较，并对类似不动产的成交价格进行差异修正，以此估算待估不动产价格的方法。
其计算公式为：
P=PB×A×B×C×D×E
式中：

P——待估不动产价格；

PB——比较实例价格；
A——待估不动产交易情况指数/比较实例不动产交易情况指数

B——待估不动产估价期日地价指数/比较实例不动产交易日期地价指数

C——待估不动产区域因素条件指数/比较实例不动产区域因素条件指数

D——待估不动产个别因素条件指数/比较实例不动产个别因素条件指数

E——待估不动产土地使用年期修正指数/比较实例土地使用年期修正指数

（4）剩余法套用——收益还原法

收益还原法是将待估不动产未来正常年纯收益，以一定的还原率还原，以此估算待估不动产价格的方法。考虑到估价对象所处位置未来对该类物业的需求将不断上升，本次估价采用净收益按一定比率递增的公式计算。
其计算公式为：
P=A×{1-[(1+g)/(1+Y)]n}/（Y-g）
式中：

P——不动产价格
A——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g——净收益逐年增长比率
Y——还原率
n——收益年期
（三）估价结果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市场比较法、剩余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于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评估价格为（币种：人民币）：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75388万元

大写金额：人民币柒亿伍仟叁佰捌拾捌万元整

单位面积地价：9403元/平方米

楼面地价：4272元/平方米

其中：所采用各方法的估价结果及最终估价结果的确定详见下表：

	估价方法
	估价结果/万元
	权重
	最终结果/万元

	市场比较法
	71645
	50%
	75388

	剩余法
	79131
	50%
	


币种：人民币

注：各方法权重的确定详见《土地估价技术报告》中估价结果的确定一节。
三、估价结果和估价报告的使用
（一）估价的前提条件和假设条件
1.估价对象作为住宅、商业用地为最有效利用方式。
2.受让人提供的资料属实，没有保留及隐瞒。
    3.在估价期日的房地产市场为公开、平等、自愿的交易市场。

    4.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运作方式、程序符合国家、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
5. 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宗地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估价结果为其完整权利下的土地价格。
6. 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2101122019B00180]及附件，估价对象规划用地性质为城镇住宅用地及商服用地。根据受让人提供的《经济技术指标》，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商业。
7. 根据受让人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现场勘查，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实际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七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本次评估设定土地开发程度即为实际开发程度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七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8. 本次评估估价对象的规划利用条件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2101122019B00180]及附件、《经济技术指标》为依据进行设定。
9.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受让人所提供的资料（复印件），未发现有抵押、租赁的登记信息，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抵押、租赁等他项权利。
10.本次估价结果以估价对象能够按照合理工期按时完成各项工程进度，直至通过竣工验收，能够在合理期限内正常投入使用，并最终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为前提条件，未考虑估价对象因其他原因无法顺利开工、完工而产生的重大影响，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二）估价结果和估价报告的使用
1.本估价报告的依据为国务院、国土资源部、住建部、沈阳市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受让人提供的资料、受托估价方掌握的有关资料以及评估专业人员实地勘察所获取的资料。

2. 受让人应对其提供的权属证明以及其他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如因资料失实或资料提供人有所隐匿而导致估价结果失真，估价机构不承担相应的责任。
3.本报告估价结果为估价期日下的正常市场价格，随着时间的推移，该价格需要做相应的调整直至重新评估。

4.本估价报告在估价机构盖章和土地估价师签章的条件下有效。
5.本次评估估价报告分为“土地估价报告”和“土地估价技术报告”两部分，“土地估价报告”供委托估价方使用，“土地估价技术报告”仅供估价机构存档和作为估价结果提交房屋土地管理部门确认或备案时的附件。

6.本估价报告只能由估价报告载明的报告使用者使用，且只能用于本报告载明的唯一估价目的和用途。

7.委托估价方或者本估价报告使用人应按照法律规定和估价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本估价报告。委托估价方或者估价报告使用人违反前述规定使用本估价报告的，估价机构和评估专业人员不承担责任。

8.除委托估价方、估价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估价报告使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估价报告使用人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估价报告的使用人。

9.估价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估价结论。估价结论不等同于估价对象可实现价格，估价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10.本报告所确定的土地价格仅供办理抵押贷款的双方参考，若违反特定用途使用本土地评估报告和估价结果，由此引出的一切法律责任由使用者自负。
11.报告有效期限为报告出具之日起壹年内有效。
12.本次土地估价报告的使用权归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土地估价报告由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三）需要特殊说明的事项
1.资料来源说明

（1）估价对象的土地、房屋权属资料、土地利用状况、评估项目相关资料由受让人提供。

（2）土地区位条件、地产市场交易资料、土地利用现状照片等相关资料由评估专业人员实地调查取得。

（3）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统计数据、城市规划资料、基准地价资料等由评估专业人员通过政府相关部门获取。

（4）估价中的相关参数资料由评估专业人员通过政府部门相关文件规定、公开媒体等多种途径获取。

（5）评估专业人员结合执业经验，对上述相关评估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适用性进行了尽职核实、专业判断。委托估价方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估价机构对所收集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2.有关参数确定及使用说明

（1）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土地面积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2101122019B00180]及附件为依据，拟建建筑面积以《经济技术指标》为依据，准确土地面积及建筑面积应以竞得人最终取得的《不动产权证书》为准。如本次估价报告采用的建筑面积与最终取得的《不动产权证书》上所登记的估价对象建筑面积不一致，估价结果将进行相应调整。

（2）关于还原率的确定。

1）综合还原率的确定。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求取还原率的方法主要有三种：A.纯收益与价格比率法；B.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C.投资风险与投资收益率综合排序插入法。在本次评估过程中，评估专业人员在充分调查市场状况的基础上，结合估价对象自身特点，采用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以及投资风险与投资收益率综合排序插入法来综合确定还原率。

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即：还原率=安全利率+风险调整值。安全利率可选用同一时期的一年期国债年利率或银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年利率；风险调整值应根据估价对象所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土地市场等状况对其影响程度而确定。在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中，安全利率可以选用同一时期的一年期过国债年利率或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定期存款年利率（1.5%），风险调整值则可以根据估价对象所在地区的经济现状及未来预测、估价对象的用途等自身特点确定，经调查，一般为3%-4%之间，本次评估依据估价对象所在项目特点，取风险调整值为住宅3%、商业3.5%，则依据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可以得出还原率为住宅4.5%、商业5%。投资风险与投资收益率综合排序插入法，即：将社会上各种相关类型投资，按它们的收益率与风险大小排序，然后分析判断估价对象所对应的范围，确定其还原率。在投资风险与投资收益率综合排序插入法中，评估专业人员调查沈阳市近期与估价对象类似开发项目的投资收益率、风险大小，依大小进行排序，分析估价对象项目特点，综合考虑，确定估价对象还原率为住宅5.5%、商业6%。对两种方法计算结果进行综合分析，本次评估综合确定还原率为住宅5.0%、商业5.5%。

2）土地还原率的确定。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求取土地还原率的方法主要有三种：A.土地纯收益与价格比率法；B.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C.投资风险与投资收益率综合排序插入法。在本次评估过程中，评估专业人员在充分调查市场状况的基础上，结合估价对象自身特点，采用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以及投资风险与投资收益率综合排序插入法来综合确定还原率。
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即：土地还原率=安全利率+风险调整值。安全利率可选用同一时期的一年期国债年利率或银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年利率；风险调整值应根据估价对象所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土地市场等状况对其影响程度而确定。在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中，安全利率可以选用同一时期的一年期过国债年利率或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定期存款年利率（1.5%），风险调整值则可以根据估价对象所在地区的经济现状及未来预测、估价对象的用途等自身特点确定，经调查，一般为2%-4%之间，本次评估依据估价对象所在项目特点，取风险调整值为住宅2.5%、商业3.0%，则依据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可以得出土地还原率为住宅4.0%、商业4.5%。投资风险与投资收益率综合排序插入法，即：将社会上各种相关类型投资，按它们的收益率与风险大小排序，然后分析判断估价对象所对应的范围，确定其还原率。在投资风险与投资收益率综合排序插入法中，评估专业人员调查沈阳市近期与估价对象类似开发项目的投资收益率、风险大小，依大小进行排序，分析估价对象项目特点，综合考虑，确定估价对象土地还原率为住宅5.0%、商业5.5%。对两种方法计算结果进行综合分析，本次评估综合确定土地还原率为住宅4.5%、商业5.0%。
（3）本估价报告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3.其他说明

估价对象状况和土地市场状况因时间变化对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格可能产生影响，在估价对象实物及区域因素不受意外损害，能正常维护使用，且未增加法定优先受偿款，土地市场没有大的波动的情况下，预计估价报告使用有效期内，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基本保持稳定。
第四部分  附  件
1.《委托估价函》

2.《同意评估函》
3.估价对象所在位置示意图

4.估价对象实地勘察情况和相关照片
5.《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2101122019B00180]及附件复印件
6.《经济技术指标》复印件
7. 受让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8.委托估价方《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9.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0.估价机构估价资质证书复印件
11.评估专业人员资质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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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地 估 价 技 术 报 告
第一部分  总  述
一、估价项目名称
二、委托估价方
三、受托估价方
受托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 座10层1003室
    资质级别：在全国范围内从事土地估价业务

    资质证书号：A201111009
    法人代表：齐  宏
    联系人：吴雪
联系电话：010-82253558-114
四、估价目的
五、估价依据
（一）有关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及估价对象所在省市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2007年3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2号公布　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6年6月25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根据1988年12月2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决定》修正 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修订通过 1998年8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8号公布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2004年8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8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决定》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修正本）》）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994年7月5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1994年7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9号公布 2007年8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2007年8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2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07年修正本）》）

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四号，2007 年 10 月 28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根据 2015 年 4 月 2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等七部法律的决定》修正）

5.《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年7月2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2016年3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6号公布 自2016年12月1日起施行）

6.《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一九九０年五月十九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五十五号发布　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7.《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1998年12月24日国务院第12次常务会议通过 1998年12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6号发布 2011年1月8日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11年修正本）》）

8.《沈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规划国土局关于沈阳市城区土地级别基准地价出让金标准的通知》[沈政办发【2016】130号] 

（二）采用的技术标准

1.《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 18508-2014]

2.《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GB/T 18507-2014]
3.《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GB/T 21010-2017]
4.《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三） 委托估价方提供的资料
1.《委托估价函》

2.委托估价方《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四）受让人提供的资料

1.《同意评估函》

2.《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2101122019B00180]及附件复印件
3.《经济技术指标》复印件
4.受让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五）受托估价方掌握的有关资料和评估专业人员实地勘察、调查所获取的资料实地勘查的有关资料
六、估价期日
七、估价日期
八、地价定义

（一）用途

（二）土地开发程度

（三）规划利用条件

（四）土地使用年限

九、估价结果
备注：
附                                           估价结果一览表

十、需要特殊说明的事项

（一）估价的前提条件和假设条件
（二）估价结果和估价报告的使用
（三）需要特殊说明的事项
十一、评估专业人员签字
十二、土地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一X年X月XX日


第二部分  估价对象描述及土地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一、估价对象描述
（一）土地登记状况

（二）土地权利状况
（三）土地利用状况
1.土地规划设计条件
2.土地利用现状

二、地价影响因素分析
（一）一般因素(季度更新)
1.城市资源状况
2.不动产制度与不动产市场状况

3.产业政策

4.城市规划与发展目标
5.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二）区域因素
1.区域概况
2.交通条件
3.环境条件
4.基础设施设施条件
5.居住社区成熟度/商服繁华程度/产业集聚状况
6.规划限制
（三）个别因素

1.估价对象位置：
2.宗地规划用途、面积
3.宗地容积率及可利用情况

4.宗地基础设施 
第三部分  土地估价
一、估价原则
地价是由其效用、相对稀缺性及有效需求三者相互作用影响所形成，由于这些因素又经常处于变动之中，我们在估价时遵循以下原则：
（一）替代原则
（二）最有效利用原则
（三）预期收益原则
（四）供需原则
（五）贡献原则
（六）谨慎原则

二、估价方法与估价过程

（一）估价方法选择

1.方法选择

2.本次评估所采用的估价方法简述如下：

（二）估价过程

相关参数
1.估价对象土地经济技术指标

（1）土地面积

根据受让人提供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2101122019B00180]及附件，估价对象土地面积为80176.43平方米。

住宅用房分摊土地面积

＝80176.43×92362.62÷128281.42

＝57727.03（平方米）
公寓用房分摊土地面积

＝80176.43×22628.84÷128281.42

＝14143.12（平方米）

商业用房分摊土地面积

＝80176.43×13289.96÷128281.42

＝8306.28（平方米）

（2）规划建筑面积

根据受让人提供的《经济技术指标》，估价对象设定容积率为1.6，拟建建筑面积为176482.42平方米，其中经营性用途用房174212.42平方米（其中住宅用途用房92362.62平方米、公寓用途用房22628.84平方米、商业用途用房13289.96平方米），非经营性用途用房48201.00平方米，其中公共配套及物业（住宅）用途用房2270.00平方米，设备及其他用途用房45931.00平方米。

（3）综合利润率

本次利润率的计取中，住宅、公寓、商业用房利润率分别取10%，按各用途规划建筑面积占总规划建筑面积比例，则：

综合利润率

＝（92362.62×10%+22628.84×10%+13289.96×10%）÷176482.42
＝10%

2.工期情况说明：

土地开发期：0年

建筑物建设期：3年

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计算估价对象的价格。
测算过程

1.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沈阳市用地招拍挂市场的调查，取得下列三个案例：

案例A：GN-ZN-04-11-2
地块



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七通”，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70年、商业40年。土地面积31870.54平方米，容积率1.5。交易日期为2019年5月29日，交易情况正常，成交价格为楼面地价为5700元/平方米。

居住社区成熟度：案例周边有尚盈丽景、海虹花园、富邦一品、金石小镇等居住项目，居住小区建设规模一般，社区规划程度一般，综合评价居住社区成熟度一般；
商业繁华程度：案例周边多为临街商铺与住宅底商，商业氛围成熟度与繁华度较差，人流量较小，综合评价商业繁华度的较差；
交通便捷度：案例临近城市次干道沈营大街，周边道路较密度一般，有139路、188路、335路、394路、有轨电车1号线、3号线、4号线等公交线路，公共交通通达情况一般，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一般；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零星有其他用地，基本不影响本宗地；

区域设施及基础设施水平：案例所在区域配套设施分布较分散，有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学校（沈阳市浑南区白塔小学、小博士幼儿园等）、医院（中国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浑南国际医院）、超市、餐饮等，综合评价公共配套设施齐备情况一般；
自然及人文环境：案例所在区域有沈扶灌渠、中央公园等水系与公园，自然环境较好；有东北大学（浑南校区）、沈阳城市建设学院等高等学府，人文环境较好，综合评价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宗地形状：形状较规则；

宗地开发程度：“七通”；

工程地质条件：较好。

案例B：创新路北-1（原GN-ZD-04-17）地块


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七通”，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70年、商业40年。土地面积70151.78平方米，容积率1.5。交易日期为2019年3月26日，交易情况正常，成交价格为楼面地价为5100元/平方米。

居住社区成熟度：案例周边有尚盈丽景、万锦红树湾、金石小镇等居住项目，居住小区建设规模一般，社区规划程度一般，综合评价居住社区成熟度一般；
商业繁华程度：案例周边多为临街商铺与住宅底商，商业氛围成熟度与繁华度较差，人流量较小，综合评价商业繁华度的较差；

交通便捷度：案例临近城市次干道智慧大街，周边道路较密度一般，有198路、334路、335路、128路、188路、有轨电车1号线等公交线路，公共交通通达情况一般，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一般；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零星有其他用地，基本不影响本宗地；

区域设施及基础设施水平：案例所在区域配套设施分布较分散，有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学校（沈阳市浑南区白塔小学、小博士幼儿园等）、医院（中国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浑南国际医院）、超市、餐饮等，综合评价公共配套设施齐备情况一般；
自然及人文环境：案例所在区域有中央公园、莫子山体育公园等，自然环境较好；有东北大学（浑南校区）、沈阳城市建设学院、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等高等学府与人文场馆，人文环境较好，综合评价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宗地形状：形状较规则；

宗地开发程度：“七通”；

工程地质条件：较好。
案例C：百荷湾东（原GN-BT-02-04）地块






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七通”，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70年、商业40年。土地面积82371.36平方米，容积率1.7。交易日期为2018年7月10日，交易情况正常，成交价格为楼面地价为5700元/平方米。

居住社区成熟度：案例周边有碧桂园公园里、百荷湾、府城铭邸、尚盈丽城等居住项目，居住小区建设规模一般，社区规划程度一般，综合评价居住社区成熟度一般；
商业繁华程度：案例周边多为临街商铺与住宅底商，商业氛围成熟度与繁华度较差，人流量较小，综合评价商业繁华度的较差；

交通便捷度：案例临近城市支路白塔一街，周边道路较密度一般，有139路、188路、335路、有轨电车1号线、3号线、4号线等公交线路，公共交通通达情况一般，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一般；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零星有其他用地，基本不影响本宗地；

区域设施及基础设施水平：案例所在区域配套设施分布较分散，有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学校（沈阳市浑南区白塔小学、沈阳市第五十一中学等）、医院（中国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浑南国际医院）超市、餐饮等，综合评价公共配套设施齐备情况一般；
自然及人文环境：案例所在区域有白塔公园、马格德堡公园、中央公园等，自然环境较好；有辽宁省博物馆、沈阳城市建设学院等人文场馆与高等学府，人文环境较好，综合评价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宗地形状：形状较规则；

宗地开发程度：“七通”；

工程地质条件：较好。
（转下页）
估价对象及案例位置示意图：

	案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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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下页）

市场比较法中估价对象及三个成交案例比较因素条件说明表如下：

表1：比较因素条件说明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宗地编号：072005031）一宗住宅、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
	GN-ZN-04-11-2地块


	创新路北-1（原GN-ZD-04-17）地块


	百荷湾东（原GN-BT-02-04）地块




	交易时间
	2019-07-31
	2019-05-29
	2019-03-26
	2018-07-10

	交易情况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土地用途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土地使用年限（年）
	70
	70
	70
	7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估价对象周边有裕沁听月轩、绿城·全运村锦兰苑、金辉江山云著、恒大四季上东等在建居住项目，居住小区建设规模一般，社区规划程度一般，综合评价居住社区成熟度一般。
	案例周边有尚盈丽景、海虹花园、富邦一品、金石小镇等居住项目，居住小区建设规模一般，社区规划程度一般，综合评价居住社区成熟度一般。
	案例周边有尚盈丽景、万锦红树湾、金石小镇等居住项目，居住小区建设规模一般，社区规划程度一般，综合评价居住社区成熟度一般。
	案例周边有碧桂园公园里、百荷湾、府城铭邸、尚盈丽城等居住项目，居住小区建设规模一般，社区规划程度一般，综合评价居住社区成熟度一般。

	
	商业繁华度
	估价对象周边多为临街商铺、大型商场有沈阳全运万达广场，商业氛围成熟度与繁华度较差，人流量较小，综合评价商业繁华度的较差。
	案例周边多为临街商铺与住宅底商，商业氛围成熟度与繁华度较差，人流量较小，综合评价商业繁华度的较差。
	案例周边多为临街商铺与住宅底商，商业氛围成熟度与繁华度较差，人流量较小，综合评价商业繁华度的较差。
	案例周边多为临街商铺与住宅底商，商业氛围成熟度与繁华度较差，人流量较小，综合评价商业繁华度的较差。

	
	交通便捷度
	估价对象临近城市次干道沈中大街，距离沈阳市政府1公里，周边道路密集度一般，有v109路、v112路、198路北环、130路、有轨电车3号线、4号线等公交线路，公共交通通达情况一般，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一般。
	案例临近城市次干道沈营大街，周边道路较密度一般，有139路、188路、335路、394路、有轨电车1号线、3号线、4号线等公交线路，公共交通通达情况一般，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一般。
	案例临近城市次干道智慧大街，周边道路较密度一般，有198路、334路、335路、128路、188路、有轨电车1号线等公交线路，公共交通通达情况一般，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一般。
	案例临近城市支路白塔一街，周边道路较密度一般，有139路、188路、335路、有轨电车1号线、3号线、4号线等公交线路，公共交通通达情况一般，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一般。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零星有其他用地，基本不影响本宗地。
	零星有其他用地，基本不影响本宗地。
	零星有其他用地，基本不影响本宗地。
	零星有其他用地，基本不影响本宗地。

	
	自然及人文环境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有浑河、中央公园、莫子山体育公园等水系与公园，自然环境较好；有辽宁省科学技术馆、辽宁省博物馆、鲁迅美术学校等人文场馆与高等学府，人文环境较好；综合评价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案例所在区域有沈扶灌渠、中央公园等水系与公园，自然环境较好；有东北大学（浑南校区）、沈阳城市建设学院等高等学府，人文环境较好；综合评价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案例所在区域有中央公园、莫子山体育公园等，自然环境较好；有东北大学（浑南校区）、沈阳城市建设学院、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等高等学府与人文场馆，人文环境较好；综合评价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案例所在区域有白塔公园、马格德堡公园、中央公园等，自然环境较好；有辽宁省博物馆、沈阳城市建设学院等人文场馆与高等学府，人文环境较好；综合评价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公共配套设施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配套设施分布较分散，有银行（中国建设银行、阜新银行）、学校（沈阳市浑南区白塔小学、浑南区第二中学等）、医院（中国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浑南国际医院）、超市、餐饮等，综合评价公共配套设施齐备情况一般。
	案例所在区域配套设施分布较分散，有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学校（沈阳市浑南区白塔小学、小博士幼儿园等）、医院（中国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浑南国际医院）、超市、餐饮等，综合评价公共配套设施齐备情况一般。
	案例所在区域配套设施分布较分散，有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学校（沈阳市浑南区白塔小学、小博士幼儿园等）、医院（中国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浑南国际医院）、超市、餐饮等，综合评价公共配套设施齐备情况一般。
	案例所在区域配套设施分布较分散，有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学校（沈阳市浑南区白塔小学、沈阳市第五十一中学等）、医院（中国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浑南国际医院）超市、餐饮等，综合评价公共配套设施齐备情况一般。

	
	基础设施水平
	估价对象区域市政基础设施水平达到“七通”。
	案例区域市政基础设施水平达到“七通”。
	案例区域市政基础设施水平达到“七通”。
	案例区域市政基础设施水平达到“七通”。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m2）
	80176.43
	31870.54
	70151.78
	82371.36

	
	宗地形状
	较规则
	较规则
	较规则
	较规则

	
	宗地开发程度
	七通一平
	七通一平
	七通一平
	七通一平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较好
	较好
	较好

	
	宗地容积率
	1.6
	1.5
	1.5
	1.7


2.比较因素选择

依据估价对象的区域条件及个别条件，采用市场比较法时选择的比较因素主要有:交易时间、交易情况、土地用途、土地使用年限、区域因素、个别因素。

（1）交易时间因素：指由于时间的因素房地产交易价格会不同；

（2）交易情况因素：指房地产交易中交易双方的公开、公平及客观程度等；

（3）土地用途：指土地的合法规划用途；

（4）土地使用年限：指土地的合法有效可使用年限；

（5）区域因素：居住社区成熟度、商业繁华度、交通便捷度、区域土地利用方向、自然及人文环境、公共配套设施、基础设施水平。

（6）个别因素：宗地面积、宗地形状、宗地开发程度、工程地质条件、宗地容积率。

3.比较因素条件说明
将以上案例与待估宗地进行分析比较，并作具体的因素条件说明。各因素条件指数确定说明如下：
（1）交易日期价格指数的确定

根据中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网站公布的数据，2018年1季度至2019年2季度沈阳市土地市场交易价格持续上升，具体情况如下表：

2018年1季度至2019年2季度沈阳市地价增长率（住宅）一览表

	年度
	1季度
	2季度
	3季度
	4季度

	2018
	3.77


	3.6
	4.12
	3.61

	2019
	1.79

	5.38
	——
	——


单位：%
2018年1季度至2019年2季度沈阳市地价增长率（商服）一览表

	年度
	1季度
	2季度
	3季度
	4季度

	2018
	2.14


	2.5

	2.99

	2.39


	2019
	1.06

	0.4

	——
	——


单位：%
根据上述沈阳市地价变化水平，同时参考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具体情况，确定该地区土地地价平均季度增幅约为0.5%。估价对象估价期日为2019年7月，案例A、B、C交易时间分别为2019年5月、2019年3月、2018年7月。因此，估价对象及案例的修正系数为100、99.5、99、98。

（2）交易情况修正指数的确定

由于估价对象和各案例交易情况相同，均为正常交易，修正系数为100。

（3）土地用途修正指数的确定

由于估价对象和各案例土地用途相同，均为住宅用地，修正系数为100。

（4）土地使用年限指数的确定
Ki＝[1－1/(1+r)ni]/[1－1/(1+r)n]
式中：

r--土地还原率

i--比较案例序号

ni--比较案例i的宗地土地使用年限

n--估价对象的土地使用年限

各宗地使用年限指数为100×Ki。

估价对象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70年、公寓40年、商业40年，土地还原率为住宅4.5%、公寓4.5%、商业5.0%。依据上述公式，按估价对象各用途建筑面积分摊计算估价对象土地使用年限系数，则有：

K住宅＝1.000

K公寓＝1.000
K商业＝1.000 

K＝(92362.62 ×1.000 +22628.84 ×1.000+13289.96×1.000)÷
176482.42   

＝1.000
案例土地使用年限均为法定最高出让年限，土地使用年限系数为1。则以估价对象为100，各案例土地使用年限修正系数为：

案例A＝100×1/1.000＝100（只保留整数位）

案例B＝100×1/1.000＝100
案例C＝100×1/1.000＝100
（6）区域因素
区域因素等级说明表

	区域因素
	等  级  划  分
	每等级向下修正幅度

	居住社区成熟度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3%

	商业繁华度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3%

	交通便捷度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3%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用途与周边土地利用方向一致
	零星有其他用地，基本不影响本宗地
	有部分有其他用地，对本宗地略有影响
	其他用地较多，对本宗地影响较大
	用途与周边土地利用方向不一致
	3%

	自然及人文环境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3%

	公共配套设施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3%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六通
	五通
	四通
	三通
	2%


（7）个别因素

个别因素等级说明表

	个别因素
	等  级  划  分
	每等级向下修正幅度

	宗地形状
	规则
	较规则
	较不规则
	不规则
	2%

	宗地开发程度
	六通一平
	五通一平
	四通一平
	三通一平
	2%

	工程地质条件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2%

	宗地容积率
	0（含）-1
	1（含）
-2
	2（含）
-3
	3（含）
-4
	4（含）
-5
	5（含）
以上
	2%


4. 编制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见表2)。

表2：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

	比较因素
	待估宗地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时间
	100
	99.5
	99
	98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土地用途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00
	100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0
	100
	100

	
	商业繁华度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00
	99
	100
	100

	
	宗地形状
	100
	100
	100
	100

	
	宗地开发程度
	100
	100
	100
	100

	
	工程地质条件
	100
	100
	100
	100

	
	宗地容积率
	100
	100
	100
	100


5.因素修正

在各因素条件指数表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实例交易时间、交易情况、土地用途、土地使用年限、区域因素、个别因素修正，即估价对象的因素条件指数与比较实例的因素条件进行比较，得到各因素修正系数，计算得出估价对象楼面地价(见表3)：

表3：因素比较修正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时间
	100/
	99.5
	100/
	99
	100/
	98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商业繁华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00/
	99
	100/
	100
	100/
	100

	
	宗地形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宗地开发程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工程地质条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宗地容积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楼面地价（元/平方米）
	5700
	5100
	5700

	比准价格（元/平方米）
	5787
	5152  
	5816


6.估价对象比准价格

楼面地价＝(5787 +5152 +5816 )÷3＝5585 (元/平方米)
7.求取土地价格

土地价格
＝楼面单价×可出让规划建筑面积

＝5585×128281.42÷10000

＝71645（万元）
（二）剩余法
1.土地最有效利用方式

根据受让人提供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2101122019B00180]及附件、《经济技术指标》，设定估价对象土地用途为住宅、公寓、商业，容积率1.6为其最有效利用方式。
（1）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采用市场比较法求取估价对象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所掌握的市场资料，采用房地产交易中的替代原则，选取与估价对象类似用途的案例，并分别进行交易情况、交易时间、用途、土地使用年限、区域因素、个别因素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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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宗地编号：072005031）一宗住宅、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
	系数
	沈阳恒大四季上东


	系数
	积水住宅·裕沁听月轩


	系数
	中海·半山华府


	系数

	
	
	
	沈中大街与全运五路交汇处


	
	全运五路105号（莫子山公园西侧）


	
	沈本大街与全运路交汇处（西南侧）


	

	交易时间
	2019-7-31
	100
	2019-7-31
	100
	2019-7-31
	100
	2019-7-31
	100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估价对象周边有裕沁听月轩、绿城·全运村锦兰苑、金辉江山云著、恒大四季上东等在建居住项目，居住小区建设规模一般，社区规划程度一般，综合评价居住社区成熟度一般。
	100
	案例周边有裕沁听月轩、绿城·全运村锦兰苑、金辉江山云著、中海·半山华府等在建居住项目，居住小区建设规模一般，社区规划程度一般，综合评价居住社区成熟度一般。
	100
	案例周边有沈阳恒大四季上东、绿城·全运村锦兰苑、金辉江山云著、中海·半山华府等在建居住项目，居住小区建设规模一般，社区规划程度一般，综合评价居住社区成熟度一般。
	100
	案例周边有裕沁听月轩、绿城·全运村锦兰苑、金辉江山云著、沈阳恒大四季上东等在建居住项目，居住小区建设规模一般，社区规划程度一般，综合评价居住社区成熟度一般。
	100

	
	交通便捷度
	估价对象临近城市次干道沈中大街，距离沈阳市政府1公里，周边道路密集度一般，有v109路、v112路、198路北环、130路、有轨电车3号线、4号线等公交线路，公共交通通达情况一般，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一般。
	100
	案例周边道路密集度一般，有v109路、v112路、198路北环、130路、有轨电车3号线、4号线等公交线路，公共交通通达情况一般，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一般。
	100
	案例周边道路密集度一般，有v109路、v112路、198路北环、130路、有轨电车3号线、4号线等公交线路，公共交通通达情况一般，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一般。
	100
	案例周边道路密集度一般，有v109路、v112路、198路北环、130路、有轨电车3号线、4号线等公交线路，公共交通通达情况一般，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一般。
	100

	
	公共配套设施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配套设施分布较分散，有银行（中国建设银行、阜新银行）、学校（沈阳市浑南区白塔小学、浑南区第二中学等）、医院（中国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浑南国际医院）、超市、餐饮等，综合评价公共配套设施齐备情况一般。
	100
	案例所在区域配套设施分布较分散，有银行（中国建设银行、阜新银行）、学校（沈阳市浑南区白塔小学、浑南区第二中学等）、医院（中国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浑南国际医院）、超市、餐饮等，综合评价公共配套设施齐备情况一般。
	100
	案例所在区域配套设施分布较分散，有银行（中国建设银行、阜新银行）、学校（沈阳市浑南区白塔小学、浑南区第二中学等）、医院（中国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浑南国际医院）、超市、餐饮等，综合评价公共配套设施齐备情况一般。
	100
	案例所在区域配套设施分布较分散，有银行（中国建设银行、阜新银行）、学校（沈阳市浑南区白塔小学、浑南区第二中学等）、医院（中国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浑南国际医院）、超市、餐饮等，综合评价公共配套设施齐备情况一般。
	100

	区域因素
	基础设施水平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市政基础设施条件达“七通”。
	100
	案例所在区域市政基础设施条件达“七通”。
	100
	案例所在区域市政基础设施条件达“七通”。
	100
	案例所在区域市政基础设施条件达“七通”。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有浑河、中央公园、莫子山体育公园等水系与公园，自然环境较好；有辽宁省科学技术馆、辽宁省博物馆、鲁迅美术学校等人文场馆与高等学府，人文环境较好；综合评价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100
	案例所在区域有浑河、中央公园、莫子山体育公园等水系与公园，自然环境较好；有辽宁省科学技术馆、辽宁省博物馆、鲁迅美术学校等人文场馆与高等学府，人文环境较好；综合评价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100
	案例所在区域有浑河、中央公园、莫子山体育公园等水系与公园，自然环境较好；有辽宁省科学技术馆、辽宁省博物馆、鲁迅美术学校等人文场馆与高等学府，人文环境较好；综合评价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100
	案例所在区域有浑河、中央公园、莫子山体育公园等水系与公园，自然环境较好；有辽宁省科学技术馆、辽宁省博物馆、鲁迅美术学校等人文场馆与高等学府，人文环境较好；综合评价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100

	个别因素
	建筑类型
	高层
	100
	小高层
	98
	小高层
	98
	小高层
	98

	
	项目建筑规模（㎡）
	92362.62
	100
	111100
	101
	211072.7
	102
	350000
	102

	
	建筑结构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公共部分装修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成新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专业物业管理
	100
	专业物业管理
	100
	专业物业管理
	100
	专业物业管理
	100

	
	市政基础设施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内部装修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地上容积率
	1.6
	100
	1.2
	102
	1.1
	102
	1.9
	100


估价对象及案例位置示意图：

	案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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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因素修正和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沈阳恒大四季上东


	积水住宅·裕沁听月轩

	中海·半山华府



	交易时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建筑类型
	100/
	98
	100/
	98
	100/
	98

	
	项目建筑规模
	100/
	101
	100/
	102
	100/
	102

	
	建筑结构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建筑品质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部分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新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市政基础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内部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地上容积率
	100/
	102
	100/
	102
	100/
	100

	销售价格（元/平方米）
	14000
	16000
	15000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13867
	15693
	15006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各可比案例修正后价格的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13867+15693+15006）÷3＝14855（元/平方米）

住宅用房不动产总价＝14855×92362.62÷10000＝137205（万元）

（2）公寓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采用市场比较法求取估价对象公寓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所掌握的市场资料，采用房地产交易中的替代原则，选取与估价对象类似用途的案例，并分别进行交易情况、交易时间、用途、土地使用年限、区域因素、个别因素的修正。 

表6：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G
	案例：H
	案例：I

	
	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宗地编号：072005031）一宗住宅、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
	系数
	郡源·金石小镇


	系数
	云尚天成



	系数
	沈阳禹洲广场


	系数

	
	
	
	全运五路与沈营大街交汇处




	
	天成街6甲号



	
	天坛南街8号（地铁2号线营盘街站A口）



	

	交易时间
	2019-7-31
	100
	2019-7-31
	100
	2019-7-31
	100
	2019-7-31
	100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公寓
	100
	公寓
	100
	公寓
	100
	公寓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30-40（含）
	100
	30-40（含）
	100
	30-40（含）
	100
	30-40（含）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估价对象周边有裕沁听月轩、绿城·全运村锦兰苑、金辉江山云著、恒大四季上东等在建居住项目，居住小区建设规模一般，社区规划程度一般，综合评价居住社区成熟度一般。
	100
	案例周边有裕沁听月轩、绿城·全运村锦兰苑、金辉江山云著、中海·半山华府等在建居住项目，居住小区建设规模一般，社区规划程度一般，综合评价居住社区成熟度一般。
	100
	案例周边有金水花城、艺术家园、融顺小区、江湾城、河畔新城、溪林花园、名流印象等居住社区，居住小区建设规模较大，社区发展完善度较好，综合评价居住社区成熟度较好。
	103
	案例周边有SR国际新城、华发首府、沿海赛洛城、万达公馆、清河湾名流嘉园等居住社区，居住小区建设规模较大，社区发展完善度较好，综合评价居住社区成熟度较好。
	103

	
	交通便捷度
	估价对象临近城市次干道沈中大街，距离沈阳市政府1公里，周边道路密集度一般，有v109路、v112路、198路北环、130路、有轨电车3号线、4号线等公交线路，公共交通通达情况一般，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一般。
	100
	案例周边道路密集度一般，有v109路、v112路、198路北环、130路、有轨电车3号线、4号线等公交线路，公共交通通达情况一般，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一般。
	100
	案例周边道路密集度较好，距离地铁9号线天成街站700米，有v104路、124路、334路、105路、108路、155路、有轨电车5号线接驳车、浑南雷锋号南线等公交线路，公共交通通达情况较好，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较好。
	102
	案例周边道路密集度较好，距离地铁2号线营盘街站200米，有150路、214路、154路、286路、108路、152路、有轨电车1号线接驳车、2号线接驳车等公交线路，公共交通通达情况较好，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较好。
	102

	
	公共配套设施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配套设施分布较分散，有银行（中国建设银行、阜新银行）、学校（沈阳市浑南区白塔小学、浑南区第二中学等）、医院（中国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浑南国际医院）、超市、餐饮等，综合评价公共配套设施齐备情况一般。
	100
	案例所在区域配套设施分布较分散，有银行（中国建设银行、阜新银行）、学校（沈阳市浑南区白塔小学、浑南区第二中学等）、医院（中国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浑南国际医院）、超市、餐饮等，综合评价公共配套设施齐备情况一般。
	100
	案例周边2公里范围内有银行（华夏银行、中国银行、广东发展银行等）、商场（万达广场、兴隆大奥莱、茂业百货等）、学校（沈阳市浑南区新区第一小学、浑南一中等）、医院（中一东北国际医院等）等，综合评价公共配套设施齐备情况较好。
	103
	案例周边2公里范围内有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广东发展银行等）、商场（万达广场、兴隆大奥莱、茂业百货等）、学校（沈阳市浑南区新区第二小学、浑南一中等）、医院（沈阳市浑南区医院等）等，综合评价公共配套设施齐备情况较好。
	103

	区域因素
	基础设施水平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市政基础设施条件达“七通”。
	100
	案例所在区域市政基础设施条件达“七通”。
	100
	案例所在区域市政基础设施条件达“七通”。
	100
	案例所在区域市政基础设施条件达“七通”。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有浑河、中央公园、莫子山体育公园等水系与公园，自然环境较好；有辽宁省科学技术馆、辽宁省博物馆、鲁迅美术学校等人文场馆与高等学府，人文环境较好；综合评价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100
	案例所在区域有浑河、中央公园、莫子山体育公园等水系与公园，自然环境较好；有辽宁省科学技术馆、辽宁省博物馆、鲁迅美术学校等人文场馆与高等学府，人文环境较好；综合评价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100
	案例所在区域有五里河公园、奥林匹克生态公园、浑南市民公园等，自然环境较好；有沈阳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沈阳理工大学等人文场馆与高等学府，人文环境较好；综合评价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100
	案例所在区域有五里河公园、奥林匹克生态公园、浑南市民公园等，自然环境较好；有沈阳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沈阳理工大学等人文场馆与高等学府，人文环境较好；综合评价自然及人文环境较好。
	100

	个别因素
	建筑类型
	高层
	100
	高层
	100
	高层
	100
	高层
	100

	
	项目建筑规模（㎡）
	22628.84
	100
	250000
	102
	64000
	100
	200000
	102

	
	建筑结构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公共部分装修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成新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专业物业管理
	100
	专业物业管理
	100
	专业物业管理
	100
	专业物业管理
	100

	
	市政基础设施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房型
	平层
	100
	平层
	100
	LOFT
	104
	平层
	100

	
	内部装修
	精装修
	100
	精装修
	100
	毛坯
	94
	毛坯
	94

	
	地上容积率
	1.6
	100
	2.5
	98
	5.2
	92
	5.61
	92


估价对象及案例位置示意图：

	案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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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因素修正和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G
	案例：H
	案例：I

	
	郡源·金石小镇

	云尚天成

	沈阳禹洲广场



	交易时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0
	100/
	103
	100/
	103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2
	100/
	102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0
	100/
	103
	100/
	103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建筑类型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项目建筑规模
	100/
	102
	100/
	102
	100/
	102

	
	建筑结构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建筑品质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部分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新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市政基础设施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房型
	100/
	100
	100/
	104
	100/
	100

	
	内部装修
	100/
	100
	100/
	94
	100/
	94

	
	地上容积率
	100/
	98
	100/
	92
	100/
	92

	销售价格（元/平方米）
	11000
	11000
	9000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11004
	11302
	9429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各可比案例修正后价格的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11004+11302+9429）÷3＝10578（元/平方米）

公寓用房不动产总价＝10578×22628.84÷10000＝23937（万元）

（3）商业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采用收益还原法求取估价对象商业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租金计取说明：

通过对沈阳市商业用房租赁市场的调查及比较近期同一供需圈内邻近地区的租赁案例，并结合估价对象自身情况，综合确定其租金水平平均为2.5元/天•平方米。
2）测算过程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1092
	a+b
	——
	——

	a
	年租金收入（年经营收入）
	1091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平方米·天）
	2.5

	
	
	
	
	建筑面积（㎡）
	13289.96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10.0%

	b
	押金利息收入
	1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率
	押金方式
	押一

	B
	建筑物现值
	4863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成新度
	成新度（%）
	100.0%

	a
	建安费用
	3249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1800

	
	
	
	
	建筑面积（㎡）
	13289.96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97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0%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不计取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361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e
	相关税费
	49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A)
	建造成本
	3756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B)
	管理费用
	75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0%

	(C)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费率
	销售费率（%）
	2.0%

	(D)
	贷款利息
	276+0.0014P建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率×（建设周期÷2）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276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率×（建设周期÷2）/（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3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4P建
	销售费用×利率×（建设周期÷2）/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4.75%

	(E)
	利润
	132+0.0015P建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及（B）项产生的利润
	383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0.0%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2P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02P建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费率÷（1+5%）
	费率（%）
	5.6%

	(G)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
	4863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290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199.2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a
	两税两费
	58.2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5.6%

	b
	房产税
	131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0%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10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2

	
	
	
	
	分摊土地面积（㎡）
	8306.28

	(B)
	维修费
	72.9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维修费率
	费率（%）
	1.50%

	(C)
	保险费
	7.3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50%

	(D)
	管理费用
	10.9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0%

	D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纯收益
	802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不动产总价
	17540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纯收益×[1-（(1+g)/(1+Y)）^n]/(Y-g)
	还原率（Y）
	5.5%

	
	
	
	
	收益年期(n)
	37

	
	
	
	
	年增长比率(g)
	2.5%

	F
	单价(元/平方米)
	13198
	收益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13289.96    


注：估价对象土地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商业40年，估价对象拟建建筑为钢混结构，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另外，考虑到估价对象尚未开工建设，本次评估估价对象收益年限按剩余土地使用年限（40年）扣减建设期（3年）计算。
（3）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估价对象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为前述各用途用房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之和。则有：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37205 +23937+17540   
＝178682 (万元)
3.开发成本

（1）建造成本

1）建安费用

本次评估参考现行沈阳市工程概预算定额以及同类建筑的建安水平，同时考虑估价对象建筑结构、设备与装修标准等，综合确定建安费用为住宅用房2700元/平方米，公寓用房2700元/平方米，商业用房1800元/平方米，则有：
建安费用

建安费用

＝单方造价×建筑面积

＝（2700×92362.62 +2200×22628.84 +1800×13289.96）÷10000

＝41708 (万元)

2）勘查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勘查设计和前期工程费是指市场调研、可行性研究、项目策划、工程勘察、环境影响评价、交通影响评价、规划及建筑设计、建设工程招标、临时水、电、路、场地平整及临时用房等开发项目前期工作的必要支出，根据估价对象所处区域的一般情况，并结合估价对象的实际情况，按建安费用的3%取费，则有：

勘查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建安费用×取费标准

＝41708×3%

＝1251 (万元)

3）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是指城市规划要求居住项目需配套建设的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社区服务、市政公用等非营利性设施的建设费用，按建安费用的10%取费，则有：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2700×92362.62×10%÷10000

＝2494（万元）

4）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是指包括城市规划要求配套的道路、给排水、电力、电信、燃气、热力等设施的建设费用；估价对象未来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将达到“七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结合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实际情况确定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为200元/平方米，则有：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176482.42 ×200÷10000

＝3530 (万元)

5）相关税费

相关税费主要包括有关税收和地方政府或其他有关部门收取的费用，如工程监理费、竣工验收费、绿化建设费、人防工程费等；根据估价对象所处区域的一般情况，并结合估价对象的实际情况，按建安费用的1.5%取费，则有：

相关税费＝建安费用×取费标准＝41708×1.5%＝626（万元）

6）建造成本

建造成本为上述5项之和，则有：

建造成本=41708 +1251+2494+3530+626=49609（万元）

（2）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

红线外基础设施建设费用属土地开发成本。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对该区域土地开发市场进行调查的结果及土地使用权人提供的资料，估价对象供地条件为红线外“七通”（即通路、通电、通信、通上水、通下水、通燃气、通热），红线外基础设施建设费已包含在土地购买价格中，故不作为续建成本扣减。
（3）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是政府向建设单位收取、专项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共用设施建设，包括城市道路、桥梁、公共交通、供水、燃气、污水处理、集中供热、园林、绿化、路灯、环境卫生等设施的建设。估价对象位于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县建阳镇君实路北、景忠路西侧地块，根据《
沈建委发（1999）93号关于调整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通知》，估价对象应缴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标准为：住宅类160元/平方米、非住宅类120元/平方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则有：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92362.62 ×160+ 84119.80 ×120）÷10000

＝2487（万元）

（4）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是房地产开发商为组织和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的必要支出，主要包括人员工资、办公费、差旅费等，根据估价对象所处区域房地产开发市场的一般情况，并结合估价对象的实际情况，按照前述3项的2.0%计算，则有：

管理费用

＝[（1）+（2）+（3）]×取费标准

＝（49609 +0+ 2487）×2.0%

＝1042（万元）

（5）销售费用

销售费用指预售或销售开发完成后的房地产的必要支出，包括广告费、销售资料制作费、样板房或样板间建设费、售楼处建设费、销售人员费或者销售代理费等。销售费用通常按照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的一定比例来测算。结合项目特点及市场客观水平，确定销售费用按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的2.0%计算。

销售费用＝178682 ×2.0%= 3574（万元）
（6）购地税费

假设土地价格为P土，买方购买估价对象税费主要为契税及印花税，税率为4.05%。由于计税销售额为不含税销售额，故以土地价格扣除增值税税额为基数计缴。则有：

购地税费＝土地价格÷（1+5%）×税率＝P土×0.0386（万元）

（7）贷款利息

估价对象建筑物建设期为3年。估价对象土地价格（P土）及购地税费在估价期日一次性付清，建造成本、土地开发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管理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取1～3年期固定资产贷款年利息率4.75%，以复利计息。则有：

贷款利息

＝(P土+ P土×0.0386)×[(1+4.75%)3-1]
+(49609 +0+ 2487+1042 + 3574) ×[(1+4.75%)（3÷2）-1]

＝4088 + 0.1551 P土(万元)

（8）销售税费

本处所指销售税费是指国家规定的相关销售税费。国家规定的相关销售税费包括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附加。由于增值税的计税销售额为不含税销售额，故以估价对象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扣除增值税税额为基数计缴，税率为5.6%（其中增值税征收率为5%，附加税费为0.6%）。则有：

销售税费＝178682÷（1+5%）×5.5%＝9530（万元）

（9）开发成本

开发成本为上述8项合计，则有：

开发成本
＝49609 +0+ 2487+1042 + 3574 +（P土×0.0386）+4088 + 0.1551 P土+9530
＝70330 +P土×0.1937（万元）

4.开发利润（投资利润）

开发利润是指房地产开发商投资房地产开发项目应取得的资金报酬及承担风险补偿。以当地房地产开发的一般水平为基础，并参考项目所在区域房地产营利水平的具体情况确定。根据评估专业人员的调查以及查阅相关资料，房地产开发利润受开发环境、政策等众多因素影响，项目开发周期长，开发价值相对较高。而且，近年来马鞍山市居住、商业等各用途开发利润率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估价对象所在项目为住宅社区项目，且属于沈阳市热点开发区域，周边同类、同体量项目的开发利润经调查可知，利润率一般在6%～15%之间，计算基数为土地购买价格、开发费用（建造成本、土地开发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和购地税费，依前述计算，本次评估取综合利润率为10% 。则有：

开发利润

＝(P土+ P土×0.0386)×10%+（49609 +0+ 2487+1042 + 3574）×10%

＝5671 +P土×0.1039（万元）

5.求取估价对象土地价格

土地价格（P土）

＝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开发成本-开发利润

＝178682 -（70330 +P土×0.1937）-（5671 +P土×0.1039）
＝79131（万元）

三、估价结果的确定

（一）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总价
综合分析以上两种方法测算的结果，采用加权算术平均法求取估价对象的土地价格。
则有：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75388万元

大写金额：人民币柒亿伍仟叁佰捌拾捌万元整

单位面积地价：9403元/平方米

楼面地价：4272元/平方米

（二）估价结果的确定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市场比较法、剩余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于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评估价格为（币种：人民币）：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75388万元

大写金额：人民币柒亿伍仟叁佰捌拾捌万元整

单位面积地价：9403元/平方米

楼面地价：4272元/平方米

备注：
受让人于2019年5月30日与沈阳市自然资源局浑南分局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2101122019B00180]及附件，但土地成交价款尚未完全支付，也未取得估价对象《不动产权利证书》。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宗地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估价结果为其完整权利下的土地价格。
第四部分  附  件
1.《委托估价函》

2.《同意评估函》
3.估价对象所在位置示意图

4.估价对象实地勘察情况和相关照片
5.《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2101122019B00180]及附件复印件
6.《经济技术指标》复印件
7. 受让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8.委托估价方《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9.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0.估价机构估价资质证书复印件

11.评估专业人员资质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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